	
	  环境技术咨询服务合同


　　　　                     合同编号：

　　　　　　　　　 　　　签订地点：

                                           签订时间：2022年 04月22日

委托方（甲方）：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受托方（乙方）：成都正检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座椅组装生产线项目；座椅生产线和发泡生产线项目

技术咨询类型：

	序号
	服务内容
	技术咨询类型

	1
	座椅组装生产线、座椅生产线和发泡生产线项目立项
	咨询意见

	2
	座椅组装生产线项目排污许可证变更
	排污许可证变更

	3
	座椅生产线和发泡生产线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技术咨询范围：本建设项目范围内
甲方委托乙方就本合同项目负责组织进行相应的环境技术服务，并支付相应的评价服务费。双方经过平等友好协商，在真实、充分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确定达成如下协议，并共同恪守。
第一条　乙方于甲方按合同约定金额付款，且提交资料真实完整、具备技术和管理条件（以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所需资料清单为准）后30个日历日出具评价报告初稿，提交资料清单后60个日历日报审环境生态部门进行公示，公示结束后取得批复。本项目的立项审批、核准、备案机关为成都市相关部门；审查权限为成都市相关部门。若甲方不能在约定的时间内按评价要求完成相应的义务时，则乙方出具评价报告的时间相应顺延。

第二条　乙方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各种技术标准、规范、导则的要求，根据评价项目类型和项目的实际情况和委托方提供的各类资料，客观、公正、科学的开展技术评价工作。

第三条　乙方确保评价报告内容真实、合法、有效，并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各种技术标准、规范、导则及相应主管部门的要求。

第四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有权向乙方询问评价工作进度并对评价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或建议。
2、有权对乙方的工作人员进入其生产作业现场进行监督和管理，并对其不遵守环境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制止。
3、有义务向乙方告知与评价项目有关的实际情况并为评价工作提供便利条件。

4、若有整改项，有义务按乙方发出的整改建议通知书要求及时进行整改，并将整改后的情况书面告知乙方；
5、按合同约定支付技术评价服务费。

6、甲方应成立专门的机构或指定专门的人员配合乙方开展评价工作，并在评价工作开始前将人员或机构情况通知乙方；如变更机构或专人的，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保证乙方有效正常开展评价工作。
7、按评价要求向乙方提供评价所需的资料，并保证提供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有效性。如项目需监测、检测、评审，应支付相应费用和做好相应协调工作，并负责完成公众参与调查。

第五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有权向甲方索取评价所需的资料，并对提供不符合评价要求的资料或工作条件时，有权告知其补充、完善。
2、有权进入甲方作业现场，并向相关人员询问与评价内容有关的情况。

3、有义务配合甲方在报审过程中的有关事宜。

4、有义务为甲方所提供的资料保守秘密。
5、有义务遵守甲方除对评价有影响外的各种管理规章制度。

6、在评价过程中发现项目需要整改的，有义务以书面的形式通知甲方，并提出科学合理可行的措施和建议。

7、有义务修订和完善评价报告的内容。

8、依据合同约定的工作要求及范围，出具符合相应评价导则及其主管部门规定的评价报告。
第六条  甲方向乙方支付技术咨询费总计￥： 46000元（大写：肆万陆千元整）。签订合同7日内付10%，即￥：4600 元（大写： 肆仟陆百元整），用于开展“座椅组装生产线、座椅生产线和发泡生产线项目立项、座椅组装生产线项目排污许可证变更服务内容”，根据企业需求出具“座椅组装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类别咨询意见，确保2022年6月10日以前完成“座椅组装生产线”环评手续。乙方入场开展座椅生产线和发泡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时，甲方支付款项50%，即￥：23000 元（大写：贰万叁仟元整），用于开展座椅生产线和发泡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余额40%，甲方验收后，一次性支付尾款￥：18400元（大写：壹万捌仟肆佰元整）。
第七条验收标准

乙方完成项目后，应向甲方提交环评批复及环评技术咨询报告，经甲方审查，符合合同要求及目的则为完成。
第八条　合同有效期内，双方接触该项目的所有人员应采取适当措施对本合同项下的任何资料和商业信息、评价报告等予以严格保密，未经一方的同意，另一方不得泄露给除法定主管部门外的第三方。
第九条　如果合同在执行过程中，项目的审查权限、审批（或核准、备案）权限，投资规模、项目内容，评价类型等发生重大变化的,本合同评价服务费需双方另行协商。

第十条　乙方向甲方出具评价报告三份，甲方对评价报告有异议的，应在收到评价报告之日起五日内向乙方以书面的形式提出。
第十一条 技术成果归属

环评技术咨询项目完成后的监测数据、调查报告等技术成果归甲方所有。本次调查报告，只对本项目有效。
第十二条 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违反合同上述条款的视为违约，造成对方损失的，应承担相应责任。
2、若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未及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3、甲方的资料提交不及时、不完整而造成不能如期履行合同的，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4、甲方未按乙方发出的整改建议通知书及时整改，并将整改后的情况书面告知乙方或整改后仍不能满足法律法规、标准要求，致使本合同无法如期履行的，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5、若甲方项目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建设规划布局或甲方提供虚假资料，致使本合同无法如期履行，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三条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友好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不成的，提请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处理。
第十四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达成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补充协议内容与本合同内容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内容为准。与履行本合同有关的文件、资料，以书面材料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本合同在双方的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自行终止。
第十五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其他约定： 含税                                   
	
	委托方（甲方）
	受托方（乙方）

	单位

名称
	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成都正检科技有限公司

	委托

代理人
	
	

	项目

联系人
	
	陈丽枝

	联系人

电话
	
	18202879836

	通讯

地址
	
	成都龙潭总部经济城成宏路68号世永国际大厦2栋18楼

	电子

邮箱
	
	1312900907@qq.com

	开户行
	
	建设银行成都龙潭支行

	银行

账号
	
	5100 1488 5580 5250 3997

	税务

登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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